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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０

证券简称：国海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７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网络投票系统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

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

２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召开地点：南宁市滨湖路

４６

号国海大厦

１

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张雅锋董事长。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国海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１９

人，代表股份

１

，

２４２

，

５８０

，

０１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６９．３４２３％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５

人，代表股份

１

，

１５３

，

０７６

，

３１７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４．３４７５％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１４

人，代表股份

８９

，

５０３

，

６９３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９９４８％

。

（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对会议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

１．

《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１

，

２４２

，

５６１

，

１１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８５％

；反对

１０

，

５００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８％

；弃权

８

，

４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７％

。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２．

《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１

，

２４２

，

５５９

，

２１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８３％

；反对

１０

，

０００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８％

；弃权

１０

，

８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９％

。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３．

《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

１

，

２４２

，

５５９

，

２１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８３％

；反对

１０

，

０００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８％

；弃权

１０

，

８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９％

。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４．

《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

１

，

２４２

，

５５９

，

２１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８３％

；反对

１０

，

０００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８％

；弃权

１０

，

８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９％

。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５．

《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经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１３３

，

３５８

，

６５４．７２

元， 母公司净利润为

１０６

，

４９２

，

９４７．５０

元。 根据 《公司法》、《证券法》、《金融企业财务规

则》、《公司章程》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公司按母公司年度净利润的

１０％

分别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１０

，

６４９

，

２９４．７５

元、一般风险准备金

１０

，

６４９

，

２９４．７５

元、交易风险准备金

１０

，

６４９

，

２９４．７５

元，加上母公司年

初未分配利润

１

，

０５２

，

９６３

，

４８８．８１

元，减去

２０１２

年度向股东分配的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

１

，

０３９

，

３３１

，

９１２．０５

元，母

公司

２０１２

年末的未分配利润为

８８

，

１７６

，

６４０．７１

元。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规定，证券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中公

允价值变动收益部分，不得用于向股东进行现金分红，扣减累积公允价值变动收益部分后，按母公司口

径计算可供分配利润，公司

２０１２

年末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为

６９

，

６９２

，

３０８．３３

元。

综合股东利益和公司发展等因素，同意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以公司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１

，

７９１

，

９５１

，

５７２

股为基数， 向公司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

利

０．３

元（含税），不进行股票股利分配，共分配利润

５３

，

７５８

，

５４７．１６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３４

，

４１８

，

０９３．５５

元

转入下一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同意

１

，

２４２

，

５５９

，

２１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８３％

；反对

１８

，

４００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１５％

；弃权

２

，

４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２％

。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６．

《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证券自营规模与风险限额的议案》

根据公司资产和净资本状况，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在公司以净资本为核心的风控指标

符合监管要求的前提下，同意年度证券自营投资规模与风险限额如下：

（

１

）固定收益类证券初始投资总规模不超过公司净资本的

３００％

；风险限额为该初始投资总规模的

３％

。

（

２

）权益类证券及证券衍生品初始投资总规模不超过公司净资本的

３０％

；风险限额为该初始投资总

规模的

１０％

。

（

３

）投资现金管理工具（存续期不超过

１

年的短期债券与回购、银行存款、货币基金等）、新股（债）申

购、发行业务被动包销等业务所使用额度，不受上述规模限制，但须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 中签的新

股（债），须在上市后

１０

个交易日内售出。 如未及时售出，则纳入对应投资额度予以管理。

同意授权公司经营层在上述限额内，依照国家法律法规与公司规章制度、根据市场分析判断进行

证券自营投资管理。 在下次授权前，本次授权一直有效。

同意

１

，

２４２

，

５２４

，

５１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５５％

；反对

４４

，

７００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３６％

；弃权

１０

，

８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９％

。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７．

《关于聘任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聘任大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年度财务报

告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５０

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

１５

万元。

同意

１

，

２４２

，

５５９

，

２１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８３％

；反对

１０

，

０００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８％

；弃权

１０

，

８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９％

。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８．

《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限的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

方案的议案》，确定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决议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

为保证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的延续性和有效性，同意将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延长

１２

个月，即有效期延长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９

日。

本议案由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同意

７７５

，

８６０

，

９９４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７３％

；反对

１０

，

０００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１３％

；弃权

１０

，

８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００１４％

。

关联股东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９．

《关于继续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确定公司股东大会授权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

１２

个月。 为保证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的延续性和有效性，同意继续授权董事会在有关

法律法规范围内全权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将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授权期限延长

１２

个月，即有效期延长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９

日，股东大会的具

体授权内容不变。

本议案由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同意

７７５

，

８４８

，

９９４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５８％

；反对

２２

，

０００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８％

；弃权

１０

，

８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００１４％

。

关联股东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会议分别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的

２０１２

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罗小洋、刘苹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与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三）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各项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三年四月十七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８７

股票简称： 新野纺织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１

号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０８１

债券简称：

１１

新野

０１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２０１３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

１１

新野

０１

”） 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支付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期间的利息

７１

元

／

手（含税）。

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 凡在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前买入并持

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根据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

１１

新野

０１

”的基本情况

１

、债券名称：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２

、债券简称及代码：

１１

新野

０１

（

１１２０８１

）

３

、发行人：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４

、发行规模：人民币

３

亿元。

５

、债券期限：

５

年期，附第

３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

权。

６

、债券利率：“

１１

新野

０１

”票面利率为

７．１０％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

利。

7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8

、起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9

、付息日：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７

年每年的

４

月

２５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若投资者行使回

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自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５

年每年的

４

月

２５

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10

、信用级别：经鹏元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

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

１1

、担保情况： 无担保债券。

１2

、保荐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3

、上市时间和地点：“

１１

新野

０１

”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交易。

１4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二、本期债券付息方案

按照《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票面利率公

告》，“

１１

新野

０１

”的票面利率为

７．１０％

，每

１

手 “

１１

新野

０１

”（面值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７１．００

元（含税）。 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

实际每手（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５６．８０

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含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债券持有人实际每手（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６３．９０

元。

三、本期债券付息债权登记日、付息日

１

、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

２

、本次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３

、本次付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

四、本期债券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全体“

１１

新野

０１

”持有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买入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

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卖出本期债券的投资者， 不享有本次派发

的利息。

五、本期债券付息方法

１

、本公司已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

议》，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 本公司将在派息款到账日

２

个交易日前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

行账户。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

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

司的公告为准。

２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

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 （证券公司或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

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１

、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规定，本期债券

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２０％

，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２

、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

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

２００９

］

３

号）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

括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１０％

企业所得税，由本

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３

、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七、“

１１

新野

０１

”付息的相关机构

１

、发行人：

名称：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河南省新野县城关镇书院路

１５

号

办公地址：河南省新野县城关镇书院路

１５

号

法定代表人：魏学柱

联系人：许勤芝

联系电话：

０３７７－６６２２１７０１

传真：

０３７７－６６２１３３９５

２

、主承销商：

名称：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宇翔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８

层

联系人：瞿珊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９９５１７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２９９５８９

３

、托管人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

１０９３

号中信大厦

１８

层

联系人：赖兴文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９３８０８１

特此公告。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９

，

２００４２９

证券简称：粤高速

Ａ

、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６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发生。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３０

。

２

、会议召开地点：本公司会议室（广州市珠江新城珠江东路

３２

号利通广场

４５

层）。

３

、会议召开方式：与会股东（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有关议案。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李希元先生。

６

、会议通知刊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

法有效。

７

、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８

人， 代表股份

５４５

，

４１３

，

８１３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１

，

２５７

，

１１７

，

７４８

股的

４３．３９％

。 其中，出席会议的

Ａ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４

人，代表股份

５４５

，

０８４

，

９６３

股，占公司

Ａ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

９０８

，

３６７

，

７４８

股的

６０．０１％

；出席会议的

Ｂ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４

人，代表股份

３２８

，

８５０

股，占公司

Ｂ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

３４８

，

７５０

，

０００

股的

０．０９％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二

○

一二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

（

１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４５

，

４１３

，

８１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２

）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４５

，

０８４

，

９６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东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３

）

Ｂ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２８

，

８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Ｂ

股股东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二）审议通过《关于二

○

一二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进行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１

、提取

１０％

的法定公积金

１３

，

１９５

，

４９６．５３

元；

２

、 提取

６２

，

８５５

，

８８７．４０

元作为

２０１２

年度分红派息资金。 以

２０１２

年底的总股本

１

，

２５７

，

１１７

，

７４８

股为基

数，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０．５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Ｂ

股股东及境外法人股股东的现金

股利的外币折算价以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作出分红派息决议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港币

兑人民币的买入卖出中间价确定。

本议案表决情况：

（

１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４５

，

４１３

，

８１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２

）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４５

，

０８４

，

９６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东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３

）

Ｂ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２８

，

８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Ｂ

股股东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审议通过《关于二

○

一三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

（

１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４５

，

４１３

，

８１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２

）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４５

，

０８４

，

９６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东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３

）

Ｂ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２８

，

８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Ｂ

股股东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四）审议通过《二

○

一二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表决情况：

（

１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４５

，

４１３

，

８１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２

）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４５

，

０８４

，

９６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东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３

）

Ｂ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２８

，

８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Ｂ

股股东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五）审议通过《二

○

一二年度总经理业务报告》；

本议案表决情况：

（

１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４５

，

４１３

，

８１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２

）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４５

，

０８４

，

９６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东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３

）

Ｂ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２８

，

８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Ｂ

股股东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六）审议通过《二

○

一二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表决情况：

（

１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４５

，

４１３

，

８１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２

）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４５

，

０８４

，

９６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东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３

）

Ｂ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２８

，

８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Ｂ

股股东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七）审议通过《关于二

○

一二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

（

１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４５

，

４１３

，

８１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２

）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４５

，

０８４

，

９６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东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３

）

Ｂ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２８

，

８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Ｂ

股股东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八）审议通过《关于本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采取累积

投票制进行选举。 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董事会提名的

４

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未提出

异议，故将其提交本次股东大会进行选举。

选举结果如下：

１

、选举李希元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表决情况：同意

５４５

，

４１３

，

７１３

股；

２

、选举肖来久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表决情况：同意

５４５

，

４１３

，

７１３

股；

３

、选举侯景芳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表决情况：同意

５４５

，

４１３

，

７１３

股；

４

、选举汪春华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表决情况：同意

５４５

，

４１４

，

４１３

股；

５

、选举朱战良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表决情况：同意

５４５

，

４１３

，

７１３

股；

６

、选举叶永城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表决情况：同意

５４５

，

４１３

，

７１３

股；

７

、选举陈彦卿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表决情况：同意

５４５

，

４１３

，

７１３

股；

８

、选举唐清泉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表决情况：同意

５４５

，

４１３

，

７１３

股；

９

、选举冯科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表决情况：同意

５４５

，

４１４

，

１１３

股；

１０

、选举王璞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表决情况：同意

５４５

，

４１３

，

７１３

股；

１１

、选举萧端先生为第七届董事独立会董事，表决情况：同意

５４５

，

４１３

，

７１３

股；

（九）审议通过《关于本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选举第七届监事会监事采取累积

投票制进行选举。

选举结果如下：

１

、选举游小聪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事会监事，表决情况：同意

５４５

，

４１３

，

７１３

股；

２

、选举杨晓华女士为第七届监事事会监事，表决情况：同意

５４５

，

４１４

，

０１３

股；

３

、选举邹慧明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事会监事，表决情况：同意

５４５

，

４１３

，

７１３

股；

（十）审议通过《关于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薪酬的议案》；

参考市场薪酬水平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第七届董事会成员的薪酬沿用上届董事会所采用的基本

原则和标准，具体如下：

１

、在本公司兼任其他职务的董事、以及公司专职董事长不领取董事薪酬。

２

、未在本公司担任其他职务的董事在公司领取董事薪酬，标准为每人每月五千元人民币（含税）。 此

外，独立董事出席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差旅费以及按公司章程行使职权所发生的费用，可在公司据

实报销。

本议案表决情况：

（

１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４５

，

４１３

，

８１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２

）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４５

，

０８４

，

９６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东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３

）

Ｂ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２８

，

８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Ｂ

股股东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薪酬的议案》；

同意第七届监事会成员的薪酬标准如下：

１

、在本公司兼任其他职务的监事不领取监事薪酬；

２

、未在本公司担任其他职务的监事在公司领取监事薪酬，标准为每人每月五千元人民币（含税）。

本议案表决情况：

（

１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４５

，

４１３

，

８１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２

）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４５

，

０８４

，

９６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东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３

）

Ｂ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２８

，

８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Ｂ

股股东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本次《公司章程》修改的内容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第六届董事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议案表决情况：

（

１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４５

，

４１３

，

８１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２

）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４５

，

０８４

，

９６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东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３

）

Ｂ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２８

，

８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Ｂ

股股东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通过委托贷款形式借款给广佛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广佛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简称广佛公司）发放委托贷款总金额不超过人民

币叁亿伍仟万元整，利率按照贷款实际发放时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发放方式为根据广佛公司的

资金需求分期发放， 总贷款期限及单笔贷款期限均不超过

３

年， 用于广佛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偿还银行贷

款。 本项委托贷款根据需要可以提前还款，并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具体实施。

广佛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的另一方股东为珠江基建投资有限公司，其持有广佛公司

２５％

股权。 珠江基

建投资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本议案表决情况：

（

１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４５

，

４１３

，

８１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２

）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４５

，

０８４

，

９６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东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３

）

Ｂ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２８

，

８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Ｂ

股股东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名称：方海燕 姚继伟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意见书。

３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４

、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材料。

特此公告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简称：粤高速

Ａ

、粤高速

Ｂ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９

、

２００４２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７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星期二）在本

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分别以送达和传真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名，实到董事

１１

名，出席会议的董事超过全体董事的半数，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选举，同意李希元先生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结果：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本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肖来久先生为本公司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同意聘任左江女士为本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聘任冯新炜先生为本公司证

券事务代表，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本公司副总经理等人员的议案》；

１

、同意聘任侯景芳先生为本公司副总经理，其任期与董事会任期相同；

２

、同意聘任汪春华先生为本公司副总经理，其任期与董事会任期相同；

３

、同意聘任陈文冕先生为本公司副总经理，其任期与董事会任期相同；

４

、同意聘任云武俊先生为本公司总会计师，其任期与董事会任期相同；

５

、同意聘任王萍女士为本公司总工程师，其任期与董事会任期相同。

６

、同意聘任赫兵女士为本公司总法律顾问，其任期与董事会任期相同；

７

、同意聘任彭晓芳女士为本公司内审负责人，其任期与董事会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议案》；

同意唐清泉独立董事、冯科独立董事、肖来久董事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并推荐唐清

泉独立董事为主任委员。 审计委员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议案》；

同意王璞独立董事、萧端独立董事、陈彦卿董事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并推荐

王璞独立董事为主任委员。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经与会董事签字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记录。

特此公告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五日

附：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肖来久，男，

４９

岁，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１９９２

年起在本公司工作，历任财务部副经理、财务部经

理，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起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总会计师、党委委员（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间兼任公司董事会秘

书）。

截止本公告日，肖来久先生持有粤高速

Ａ

股

１１２７４

股。 肖来久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侯景芳，男，

５９

岁，大学本科学历，学士学位，高级经济师、高级政工师。

１９７０

年

１２

月参加工作，

１９９５

年

１１

月从解放军转业。

１９９５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曾任佛开高速公路筹建处副主任，佛开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总经理，广花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起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董事、党委委员。

截止本公告日，侯景芳先生未持有粤高速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汪春华，男，

４９

岁，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

１９８４

年

８

月参加工作，曾任安徽省公路工程

总公司技术员、广东省公路勘察规划设计院公路规划室工程师和咨询办公室副主任、广东省交通集团投

资经营部副主管、主管，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调至本公司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止本公告日，汪春华先生未持有粤高速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陈文冕，男，

３４

岁，大学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参加工作，曾任中国工商银行庙前直街支行公

司金融业务科客户经理、个人金融业务科副科长、省国资委规划发展处科员、副主任科员、办公室副主任

科员、主任科员，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任本公司党委委员、总经理助理。

截止本公告日，陈文冕先生未持有粤高速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云武俊，男，

５８

岁，大学本科学历， 学士学位，高级会计师，企业法律顾问。 曾在广东省粮油进出口公

司任审计科科长、纪检委员，

１９９５

年

１１

月至今在本公司工作，曾任投资部经理，现任本公司总经济师。

截止本公告日，云武俊先生持有粤高速

Ａ

股

２０

，

０４３

股。云武俊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王萍，女，

４８

岁，同济大学桥梁工程专业毕业，大学本科学历，学士学位，路桥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国家

注册造价师、高级经济师。

１９８６

年

８

月参加工作，曾任广东省公路勘察规划设计院桥梁设计室副主任，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调至本公司工作，曾任基建管理部部长，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起任本公司总工程师。

截止本公告日，王萍女士持有粤高速

Ｂ

股

３

，

５００

股。 王萍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赫兵，女，

４５

岁，大学本科学历，硕士学位，企业法律顾问，翻译。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参加工作，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曾在中国煤炭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总公司任副科长、科长、法律事务部主任（副处级），在广东海

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任企业管理部副经理、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起在本公司工作，任副总经济师，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至今任本公司总法律顾问兼副总经济师。

截止本公告日，赫兵女士未持有粤高速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彭晓芳，女，

５０

岁，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１９７９

年

３

月参加工作，

１９９３

年

４

月起在本公司工作，历任

会计、财务部副经理、财务部经理、监察室主任、内审负责人，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任广佛高速公路有

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起任本公司审计监察部部长，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起任本公司内审负责人兼审计监

察部部长。

截止本公告日，彭晓芳女士未持有粤高速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左江，女，

４０

岁，金融学硕士，高级经济师、具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董事会秘书资格，

１９９４

年至今在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１９９９

年起任公司证券事务部部长，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起任公司董事会秘

书兼证券事务部部长。

截止本公告日，左江女士未持有粤高速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冯新炜，男 ，

１９６６

年

１２

月出生，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

１９９４

年

５

月—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任职于中国有色金

属工业财务公司海南证券业务部，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开始任职于本公司，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至今， 任本公司证券事务部

副部长。

截止本公告日，冯新炜先生未持有粤高速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简称：粤高速

Ａ

、粤高速

Ｂ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９

、

２００４２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８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星期二）在本

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分别以送达和传真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 会议应到监事

５

名，实到监事

５

名，出席会议的监事超过全体监事的半数，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选举，同意游小聪先生为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

一

)

、经与会监事签字的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

二

)

、经与会监事签字的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记录。

特此公告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六日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星期二）在公

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选举李希元先生任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二、根据董事长提名，聘任肖来久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左江女士为董事会秘书，冯新炜先生为证券事

务代表，其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三、根据总经理提名，聘任侯景芳、汪春华先生、陈文冕先生为副总经理，其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

同；聘任云武俊先生为总会计师；聘任王萍女士为总工程师；聘任赫兵女士为总法律顾问；聘任彭晓芳女

士为公司内审负责人；其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本人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就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发表以下独立意见：经审查上述人员简历并了解相

关情况，未发现其有《公司法》、《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之情形，上述人员的提

名、聘任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董事会聘任上述人员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并履行

相应职责。

独立董事：唐清泉 王璞 冯科 萧端

二○一三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８８

股票简称：龙江交通 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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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５

黑龙江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黑龙江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任期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５

日届满，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３

日发布了《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选举的提示性公

告》（详见编号为临

２０１３－０１１

号公告）。公司将于近日启动董事会换届程序，为顺利完成董事

会换届选举，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和《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规定，

现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的组成、选举方式、董事候选人的推荐、本届换届选举的程序、董事

候选人的任职资格等事项公告如下：

一、第二届董事会组成

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将有

９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３

名，董事

任期自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二、选举方式

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换届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即股东大会选举非独立董事

或独立董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拟选非独立董事或独立董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

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也可以分开使用。

三、董事候选人的推荐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推荐

公司董事会及在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３％

以上的股东，

可向公司第一届董事会推荐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二）

．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推荐

本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及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已发行在外股份

１％

以

上的股东可向公司第一届董事会提名推荐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

的提名人在提名前应当征得被提名人的同意。提名人应当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

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并对其担任独立董事的资格和独立性发表意见，被

提名人应当就其本人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发表公开声明。

四、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

１．

推荐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７

日内（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前）以本公告约定的方式向公

司第一届董事会推荐董事候选人并提交相关文件。

２．

在上述推荐时间届满后，公司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推荐的董事候选人

进行资格审查并形成书面意见，对于符合资格的董事人选，董事会将根据选定的人选召开

董事会以确定董事候选人名单，并以提案的方式提请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３．

董事候选人应在股东大会召开之前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并承诺资料真实、

完整，并保证当选后履行董事职责，独立董事候选人亦应依法作出相关声明；

４．

公司在发布召开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股东大会通知前，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有关材

料（包括但不限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履历表》）报

送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审核，其材料经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

（一）非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规定，公司董事为自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担任

本公司的董事：

１．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２．

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

行期满未逾

５

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

５

年；

３．

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

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

３

年；

４．

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

的，自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

３

年；

５．

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６．

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期限未满的；

７．

国家公务员或担任公司董事违反《公务员法》相关规定的；

８．

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二）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本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除需具备上述董事相关任职资格之外，还必须满足下述条件：

１．

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２．

具有《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规定的独立性；

３．

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则；

４．

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须的工作经验。

５．

通过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的独立董事培训并获得培训证书；

６．

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条件

７．

独立董事必须具有独立性，下列人员不得担任独立董事：

（

１

）在公司或者公司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

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

的兄弟姐妹等）；

（

２

） 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本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

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

３

）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本公司前五名股东

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

４

）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三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

５

）为公司或者公司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６

）《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

７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人员。

六、关于推荐人应提供的相关文件说明

（一）推荐人推荐董事候选人，必须向公司董事会提供下列文件：

１．

董事候选人推荐书（原件）；

２．

推荐的董事候选人的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如推荐独立董事候选人，还需提供独立

董事培训证书复印件；

３．

推荐的董事候选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４．

能证明符合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其他文件。

（二）若推荐人为本公司股东，则该推荐人应同时提供下列文件：

１．

如是个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身份证明复印件；

２．

如是法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

３．

股票帐户卡复印件。

（三）推荐人向本公司董事会推荐董事候选人的方式如下：

１．

本次推荐方式仅限于亲自送达或邮寄两种方式；

２．

推荐人必须在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

１６

：

３０

前将相关文件送达或邮寄（以哈尔滨本地邮戳为

准）至本公司指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

七、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群力第五大道

１６８８

号

邮政编码：

１５００７０

联系人：张兴学 吴丽杰 周文晶

联系电话：

０４５１－５１６８８００７

传真：

０４５１－５１６８８００７

特此公告。

黑龙江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８３

证券简称：西山煤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８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发布了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已刊登于当日的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５

），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以现场投票的方式，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要

求，现发布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提示公告。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山西省太原市西矿街

３１８

号西山大厦九层会议室

３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

５

、出席会议对象：

（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

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

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

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及摘要

４

、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６

、听取

２０１２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７

、 公司将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预算部分重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

议案

８

、公司与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２０１３

年度《综合服务协议》

的议案

９

、关于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算情况的议案

上述第七至第九项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

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１０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报酬的议案

１１

、关于聘请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有关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山西

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资料》。

三、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式：

法人股股东持单位证明、股东帐户卡、法人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

登记手续；

社会公众股股东持股东帐户卡、 持股凭证及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及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

２

、会议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９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３

、登记地点：山西省太原市西矿街

３１８

号

８３０９

室

四、其他事项

１

、联系方式：

联系人：支亚毅 联系部门：公司董秘办公室

联系电话：

０３５１

—

６２１７２９６

传真：

０３５１

—

６１２７４３４

２

、会议费用：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６日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出席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召

开的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审议议题

表决意见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回避

－）

１、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及摘要

４、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６、２０１２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７、

公司将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预算部分重新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８、

公司与西山煤电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２０１３

年度

《

综合服务协议

》

的议案

９、

关于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算情况的议案

１０、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报酬的议案

１１、

关于聘请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签名）： �

� �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３

年 月 日


